
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JZBWH-GJ-2021005）

       
项目所在地区：湖北省

一、招标条件

    本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已由项目审批/

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 330.217394万元，招标人为武汉市公交场站

综合开发投资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该工程为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公交临时场站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专用供电工

程。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的投标人资

格能力要求：3.1 资质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

1）工程设计电力行业送电、变电工程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2）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本项目的施工负责人必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资格，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同时应提供与投标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近 1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无在建工程、无不良行为、中标后仅承担本工程项目管理及违约经济处

罚承诺；本项目的设计负责人必须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同时应提供与投标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近 1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注：投标人必须为本项目配置施工负责人和设计负责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可以由施工负责

人或设计负责人兼任，也可单独设置，但单独设置的项目经理必须满足拟派施工负责人或设

计负责人的条件。

3.3 投标人近三年（2018年 2月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具有一项供电工程的设计

业绩（供电容量在 315kVA及以上）和施工的业绩（合同金额在 100万元及以上）；或投标人



近三年（2018年 2月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具有一项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业绩（合同金额在 100万元及以上，供电容量在 315kVA及以上）；须提供合同等证明材料；

注：投标人为独立投标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必须为独立承接的业绩。投标人为联合体投

标的，承担设计任务的一方应具有供电项目设计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承担施工任务

的一方应具有供电项目施工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

3.4 信誉要求：投标人须社会信誉良好，近三年（2018年 2月至今）来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良记录；未受到过行政主管部门禁止其进入任一区域招投标市场的行

政处罚且至今在处罚时效内；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

截图，以投标截止时间前查询结果为准）。

3.5 其它要求：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联合体投标的，各方成员均需满足信誉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1年 02月 08日 09时 00分到 2021年 02月 19日 17时 00分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年 2月 8日至 2021年 2月 19日(法定公休日、

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14 时至 17 时(北京时间，下同)，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本公告中“投标人资格要求”的证明材料（参加本次报名的投标申请

人需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携带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胶装成册的所列证明

材料复印件一套以备查验，提交的相关证件复印件都需年审合格且在有效期内。招标人将保

留复印件。）到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

楼 1102室）购买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 03月 09日 09时 30分

递交方式：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楼 1106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1年 03月 09日 09时 30分

开标地点：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楼 1106室）

七、其他

    1.招标条件



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受武汉市公交场站综合开

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的委托，就“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新能源充电桩项

目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编号：HJZBWH-GJ-2021005）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欢迎国内合格的投标人投标。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2.2 招标内容：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公交临时场站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供电系统的设计及

报审、供电设备采购与安装、配套施工、联电调试、检测报验、验收合格直至转为正式供电

及质保期内维修、保养、售后服务等相关服务等全部工作内容。

2.3 项目投资额：330.217394万元

2.4 工程概况：该工程为罗家嘴公交停保场 A地块公交临时场站新能源充电桩项目专用供电

工程。

用电地址：新华下路罗家嘴 5号（江汉区和谐大道与绿柳路交叉口西北角）。

主供电源：由姑嫂树变电站 5#母线姑 512间隔出广鹤线，经广鹤 1#环网箱 04柜，以（电缆）

方式至该户新建专用用电箱变对其供电，供电电压等级：10kV，供电容量 2250kVA

（1000kVA+1250kVA）。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

1）工程设计电力行业送电、变电工程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2）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且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 项目经理资格要求：本项目的施工负责人必须具备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资格，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同时应提供与投标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近 1

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无在建工程、无不良行为、中标后仅承担本工程项目管理及违约经济处

罚承诺；本项目的设计负责人必须具备注册电气工程师资格，同时应提供与投标单位签订的

劳动合同、近 1个月社保缴纳证明。

注：投标人必须为本项目配置施工负责人和设计负责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可以由施工负责

人或设计负责人兼任，也可单独设置，但单独设置的项目经理必须满足拟派施工负责人或设

计负责人的条件。

3.3 投标人近三年（2018年 2月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具有一项供电工程的设计



业绩（供电容量在 315kVA及以上）和施工的业绩（合同金额在 100万元及以上）；或投标人

近三年（2018年 2月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具有一项供电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业绩（合同金额在 100万元及以上，供电容量在 315kVA及以上）；须提供合同等证明材料；

注：投标人为独立投标的，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必须为独立承接的业绩。投标人为联合体投

标的，承担设计任务的一方应具有供电项目设计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承担施工任务

的一方应具有供电项目施工业绩或设计施工总承包业绩；

3.4 信誉要求：投标人须社会信誉良好，近三年（2018年 2月至今）来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良记录；未受到过行政主管部门禁止其进入任一区域招投标市场的行

政处罚且至今在处罚时效内；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

截图，以投标截止时间前查询结果为准）。

3.5 其它要求：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联合体投标的，各方成员均需满足信誉要求。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年 2月 8日至 2021年 2月 19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每日上午 9 时至 12 时，下午 14 时至 17 时(北京时间，下同)，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以及本公告中“投标人资格要求”的证明材料（参加本次报名的投标申请人需由法

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携带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胶装成册的所列证明材料复印

件一套以备查验，提交的相关证件复印件都需年审合格且在有效期内。招标人将保留复印件。）

到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楼 1102室）

购买招标文件。

4.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招标文件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邮购）。

注：各投标人需按上述规定要求进行现场报名，未按规定要求报名的投标单位将视为无效报

名，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将不受理该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3月 9日 9时 30分，地点为 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

招标有限公司（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楼 1106室）。

5.2逾期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

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hjbidding.com）上发布。

7.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武汉市公交场站综合开发

投资公司纪检部门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武汉市公交场站综合开发投资公司

地  址：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61号

联系人：孙 工

联系电话：027-84586718

招标代理机构：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楼 1104室 1106室

联系人：陶 彪

联系电话：18627160618

传真：027-83603609

电子邮箱：hjbidding2014@163.com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武汉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武汉市公交场站综合

开发投资公司纪检部门。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武汉市公交场站综合开发投资公司                         

   地    址：武汉市汉阳区马鹦路 161号                             

   联 系 人：孙工                             

   电    话：027-84586718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汉江集团丹江口水源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宝丰路 1号湖北商务大楼 11楼 1104室 1106室



   联 系 人： 陶彪

   电    话： 18627160618

   电子邮件： hjbidding2014@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